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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成立党委人才工作委员会的决定 
 

各部门： 

为加快推进学校“双一流”建设，进一步深化学校人才发展

体制机制改革，全面落实人才强校战略，加强人才引进与支持服

务力度，做好人才政策制定、资源整合等工作，经学校党委研究

决定，成立党委人才工作委员会。 

一、党委人才工作委员会构成 

学校党委人才工作委员会由学校党委书记、校长任主任，主

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与主管人才工作的副校长任副主任，成员由

党委组织部、人事处、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、科学技术处、教

务处、研究生院、计划财经处、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、后勤管理

处、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等部门相关负责人组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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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作机构设置及其主要职责 

党委人才工作委员会下设人才工作办公室，办公室为人才工

作委员会的日常办事机构，与人事处合署办公，原引进人才办公

室撤销，职能并入人才工作办公室。办公室主要职能包括： 

1.承担学校党委人才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日常工作，适时组

织召开人才工作委员会会议，负责成员的日常联络服务工作； 

2.负责学校人才工作的综合协调、检查指导和重大问题的调

查研究工作，参与制订实施学校人才工作政策和规划，协调相关

部门制定引进人才工作计划； 

3.负责“千人计划”“长江学者”等国家级人才计划申报及

后续管理工作； 

4.负责东北大学“海外百人”等校内人才计划实施工作； 

5.负责高层次人才引进相关工作； 

6.协调解决人才引进、培养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及高层次人才

跟踪、联系、服务工作； 

7.负责学校各类人才的统计分析工作，提出学校人才队伍的

问题及解决问题的建议。 

三、其它 

党委人才工作委员会成立后，学校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撤销，

职能并入党委人才工作委员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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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

中共东北大学委员会 

东    北   大   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2 月 2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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